2023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以及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做好2023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预警在前、巡查在前、转移在前”的具体措施，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以下简称“年度防治方案”）。
一、地质灾害分布情况及重点防范期
（一）我区地质灾害现状
我区2023年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为主，尤其是山坡民居、工厂房前屋后高陡边坡的小型滑坡。我区目前 有地灾隐患点（高陡边坡点）1个（详见附件1）。
（二）重点防范期
1．2023年汛期降水趋势预测
（1）前汛期（4月—6月）：预计早春季（3月—4月）降水量130～230毫米，偏少2～3成；雨季（5月—6月）降水量300～500毫米，偏少1～2成。
（2）夏季（7月—9月）：降水量410～760毫米，偏少1～2成。
（3）台风。预计2023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4～5个，较常年（5.3个）略少，6月可能有早台风影响，夏季有1～2个台风严重影响。
2．重点防范期：汛期（4月1日—10月15日）是我区地质灾害易发期，需重点防范，其中：4月—6月重点防范长时间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7月—9月重点防范台风暴雨诱发的地质灾害。早春雨季（3月—4月）注意防范水利设施（包括水库、灌溉水渠、引水渠、饮用水渠和管道）渗漏引发的地质灾害；雨季（5月—6月）注意防范连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夏季台风季（7月—9月）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
3．重点防范区域：房前屋后边坡、山边河边、沟谷及沟口等崩塌、滑坡、泥石流高易发区段和水利设施（包括水库、灌溉水渠、引水渠、饮用水渠和管道）等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
二、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监测人
街道办事处要根据地质灾害高陡边坡隐患点和易发区的情况，将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
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由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分管领导、受威胁单位主要负责人、社区居委会“两委”主要干部担任。
地质灾害监测人由受威胁的相关人员担任。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社区，由社区居委会组织受威胁居民开展巡查、监测。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行政及企事业单位，由单位组织员工开展巡查、监测。
三、地质灾害防范措施
各有关单位、部门要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监测巡查体系，形成组织健全、责任到人、全面覆盖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
1. 防灾准备
1．地质灾害排查。自然资源、农水、住建、城管、教育、文旅等主管部门要按照“四个必查”的要求，组织做好村居、水库、公路、临时工棚、学校、旅游景区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排查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易发区应纳入群测群防管理体系，逐点落实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
2．修订社区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街道办事处在区政府领导下，编制（或修订）完成新增（或险情有新变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所在地的群众转移预案，并纳入街道防汛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群众转移预案应报区自然资源局备案，并在相关社区公布。                          
3．及时发放“两卡”。街道办事处根据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群众转移预案，于4月底前逐点核实发放防灾明白卡，逐个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的受威胁对象发放避险明白卡，防灾明白卡应张贴在防灾责任单位办公场所或受威胁对象活动场所，避险明白卡应发放到受威胁群众。
4．规范设立地质灾害警示标志。街道办事处要根据《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设立地质灾害警示标志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16〕297号）等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设立地质灾害警示标志。自然资源部门应按要求强化居民区域警示标志设立工作，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受威胁单位、项目业主及时设立。
5．加强宣传培训及应急演练。各有关单位、部门要多渠道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普及教育，定期组织转移避险演练，让公众了解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1. 汛期防范措施
1．及时启动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当接到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预警预报后，区政府将及时启动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效运转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部署做好防灾的各项工作。自然资源、应急、农水、住建等部门应加强部门沟通协作机制建设，监测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应互联互通，无偿共享，并不断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等级对应防灾措施一览表》（详见附件2）。
2．落实值班制度。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制度，分管领导、地灾防治工作人员、社区协管员、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应在岗在位，联系方式、工作制度、职责分工等信息应上网上墙。地质灾害报告平台应与相关应急服务平台实现联动互通，确保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凡逢台风暴雨、强降雨时，要按照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实行领导带班，双人值班，认真收集、汇总雨情、汛情、险情、灾情报告，并按规定及时报告、转达和处理。
3．加强巡查监测。台风暴雨、强降雨期间，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要扩大地质灾害监测范围，组织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段加密监测、巡查，及时发现险情，及早防范。要因地制宜利用微信、广播、高音喇叭、鸣锣吹哨、逐户通知等方式，及时向受威胁群众发出地质灾害警示信息，及时组织转移避险。
（三）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1．地质灾害易发街道应做到“十有”：有制度、有机构、有经费、有避让、有评估、有宣传、有预警、有监测、有演练、有效果。
[bookmark: _GoBack]2．社区居委会应做到“四应有”：应有防治方案、群众转移预案；应有值班、监测、巡查、速报等制度；应有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协管员名单；应有监测器具、通信工具。
3．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应做到“四应知”：应知辖区隐患点（易发区）情况和威胁范围；应知应急转移和处置；应知灾情险情报告程序；应知巡查监测方法。
4．完善地质灾害和高陡边坡群测群防体系：自然资源部门应完善地质灾害和高陡边坡点受威胁群众和基层群测群防体系信息，并录入省地质灾害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群测群防人员收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时，应依预警等级开展相应的巡查、监测和人员转移工作。
四、应急响应
（一）应急准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街道、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处置物资储备，并会同相关部门按照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确保转移路线明晰、避让场所安全、保障措施完善。
（二）灾情险情报告。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者灾情的单位和个人，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并向所在街道办事处或者自然资源部门报告。所在街道办事处或者自然资源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害发生或者灾情扩大，并按照灾情分级报告的规定，向上级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报告。
（三）抢险救灾。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事发地应根据区政府要求启动相应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划定危险区域，设置明显警示标志，组织做好人员转移、灾（险）情评估和救援工作。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避险疏散。地质灾害险情未消除前，被转移人员不得擅自返回。
各有关部门应按照部门职责和应急预案规定，及时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提供有效应急保障并协同做好灾后重建。
（四）应急调查。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区自然资源局要会同住建、农水、应急等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单位迅速开展应急调查，查明灾害类型、范围、规模、发展趋势，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指导工作。
（五）地质灾害应急队伍建设。要建立健全地质灾害应急机构，增加地质灾害应急人员编制，配备必要的交通、通信和应急装备，形成高效的地质灾害应急体系。
五、搬迁避让及工程治理
根据各地质灾害点的危险性、危害性和经济条件，按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开展搬迁避让或工程治理。
1. 搬迁避让。
对于工程治理投资过大或治理后仍不能有效消除隐患的地质灾害危险点，鼓励搬迁避让、异地集中安置。搬迁安置实施方案要在充分听取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明确搬迁范围、安置地点、补助政策等事项。
（二）工程治理
1．自然因素引发、危险性大、威胁人口多、造成经济损失大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由区政府统一纳入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库，统一开展治理。
2．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方组织治理并承担治理所需费用。学校、医院、图书馆、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点，由于未履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原则，未按技术规范建设挡土墙、护坡而造成地质灾害隐患的，主管部门责成相关单位完善防范措施，及时采取工程措施治理。
3．政府出资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后，其验收分工程竣工验收和项目验收两个阶段：工程竣工验收由项目承担单位组织，项目验收由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其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后，由业主单位组织竣工验收，验收时应当有区自然资源局参加。政府出资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区自然资源局指定的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其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由负责治理的责任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

附件：1．鲤城区房前屋后高陡边坡点基本情况一览表
2．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等级对应防灾措施一览表
3．鲤城区2023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通讯录






附件1        
鲤城区2023年房前屋后高陡边坡点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灾害位置
	X坐标
	Y坐标
	诱发因素
	地貌特征
	灾害规模
	威胁对象
	拟安置地址
	责任人
	备注

	
	
	
	
	
	
	
	人
	户
	户主
	
	姓名
	职务
	电话
	

	
	
	
	
	
	
	
	
	
	
	
	
	
	
	

	1
	浮桥街道
金浦社区
	
	
	连续强降雨
	缓坡
	一般
	金浦路段的行人及车辆
	0
	无
	社区
居委会
	吴国情
	主任
	13808522129
	









附件2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等级对应防灾措施一览表
	级别
	地质灾害可能性描述
	值班要求
	预案启动
	转移对象
	巡查

	一级
红色
预警
	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很高
	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24小时值班室值班，领导带班。
	区政府应及时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抢险救灾指挥系统，做好应急准备，派出应急小分队或者包社区干部驻点指导防灾抗灾救灾工作。街道办事处及时启动《街道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
	街道、社居防灾负责人立即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危险区域内的所有群众转移。
	街道、社居防灾负责人组织对山边河边、沟谷沟口、工矿厂区等易发区域进行巡查和监测。

	二级
橙色
预警
	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
	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24小时值班室值班，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险情及时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村（居）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
	街道、社居防灾负责人组织危险性较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所有群众转移，易发区受威胁人员根据当地雨情险情适时转移。
	街道、社居防灾负责人组织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域加密巡查。

	三级
黄色
预警
	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
	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根据雨情做好值班工作。
	按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部署防灾工作。
	根据险情转移受威胁群众。
	街道、社居防灾负责人根据雨情组织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域的监测、巡查和防范。



附件3 
鲤城区2023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通讯录
	单位
	姓名
	职务
	值班电话

	
	
	
	办公室
	传真

	区自然
资源局
	詹敬东
	局长
	22350061
	值班电话：22350076
传真：22761068
值班传真：22769629

	
	陈彬颖
	副局长
	22769930
	

	
	孙瑞鹏
	股长
	22769629
	

	
	傅志江
	科员
	22769629
	

	江南街道
	刘晓明
	办事处主任
	22473002
	值班电话：22473032
传真：22473004

	
	黄钟耀
	综合执法协调中心主任
	22473007
	

	
	许宏军
	派出所所长
	22469678
	

	
	吴智颖
	江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22482615
	

	江南街道乌石社区
	吴振华
	社区书记
	22481407
	


	
	吴国镇
	监测员
	22481407
	

	浮桥街道
	杨晶晶
	办事处主任
	22488966
	值班电话：22486101
传真：22482177

	
	林锦辉
	综合执法协调中心主任
	22486102
	

	
	谢冬阳
	派出所所长
	22485110
	

	
	张涛
	浮桥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22619911
	

	浮桥街道金浦社区
	吴国情
	社区主任
	22455023
	


	
	吴国情
	监测员
	22455023
	




